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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置，是指依照本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债权人按照合同约

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，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

务的，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留置该财产，以该财产折价

或者以拍卖、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。 【讲解】 留置的

特点： 1．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权利，依照法律规定而直接产

生，但是，留置权虽然是法定的，但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合同

里面排除留置权的适用。 2．留置权具有不可分性和从属性

。所谓留置权的不可分性，是指留置权的效力就债权的全部

及于留置物的全部。它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：其一是

留置权所担保的是债权的全部，而非可分割的债权的一部分

，其二是留置权人可以对留置物的全部行使权利，而非可分

割的留置物的一部分。 3．留置权的成立条件： ①债权人占

有债务人的财产，是留置权成立及存续的前提条件。债权人

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应为债务人所有的财产。但是，债权人善

意占有债务人提交的他人财产，也可成立留置权。 ②债权与

留置物的占有须基于同一合同关系产生，债权人的债权与债

权人占有的财产须有牵连关系，才能成立留置权。 ③债务人

的债务须已到履行期，亦即债权已届清偿期，留置权方能成

立，而不问债务人是否构成履行义务迟延。 ④须无妨碍留置

权成立的情形，妨碍留置权成立的情形有以下几项：其一，

当事人约定排除留置权的适用。其二，留置财产违反社会公

共利益或社会公德。其三，留置财产与债权人所承担的义务



相抵触。 第八十四条 因保管合同、运输合同、加工承揽合同

发生的债权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，债权人有留置权。 法律

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，适用前款规定。 当事人可以在合

同中约定不得留置的物。 第八十七条 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在

合同中约定，债权人留置财产后，债务人应当在不少于两个

月的期限内履行债务。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未约定的，

债权人留置债务人财产后，应当确定两个月以上的期限，通

知债务人在该期限内履行债务。 债务人逾期仍不履行的，债

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物折价，也可以依法拍卖、变

卖留置物。 留置物折价或者拍卖、变卖后，其价款超过债权

数额的部分归债务人所有，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。 【讲解

】 1．留置权人的权利，主要有四点： ①留置物的占有权，

留置权以债权人占有债务人的财产为法定成立条件，因而，

留置权一经成立，留置权人就当然享有继续占有留置物的权

利。 ②留置物孳息的收取权，留置权人只能收取孳息，而不

能取得孳息的所有权。 ③留置物的使用权，原则上，留置权

人对留置物不能使用。但是在下列两种情况下，留置权人得

使用留置物：第一、留置权人经债务人同意，有权使用留置

物。第二，为保管上的需要，于必要范围内留置权人有权使

用留置物。 ④优先受偿权，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包括：原债权

、利息、违约金、保管留置物的必要费用、行使留置权的费

用等。 2．要注意留置权的效力分两个层次： ①留置留置物

的权利。留置权人应规定债务履行的宽限期，在该期限届满

前，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权利仅在于占有，不能处分。这个

期限一般是两个月。 ②在宽限期届满后，留置权人方能对留

置物进行处分，并优先受偿。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



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。债务人履行债务后，定

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。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

务的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；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

务的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。 第九十条 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

定。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。定金合

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。 第九十一条 定金的数额由当

事人约定，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。 【讲解

】 司法解释中第115-122条以及以上三条关于定金的规定都很

重要。《合同法》第116条也是定金的问题，大家结合来看。

定金要注意以下几点： 1．定金的种类：订约定金、成约定

金和解约定金。在成约定金的情况下，如果定金未交付但主

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，不影响主合同的成

立或者生效。定金是一种担保方式，主要的性质是一种违约

定金，与违约金不能并存，只能选择一种适用。 2．定金的

效力： ①证明主合同的成立； ②于合同履行后定金应当返还

或抵作价款，预先给付； ③定金罚则。要注意其主要效力在

于定金罚则上。 3．定金罚则的适用。简单来说就是给付定

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；收受定

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。这里要

注意两点： ①如果主张收取定金的一方违约，对方要其支付

违约金的，可以要求其返还定金。 ②如果只是部分履行的，

定金罚则按比例适用，定金可按比例返还。例如：100万元货

物，10万元订金，如果只履行40万元货物，那么剩下60万元

没有履行的，适用定金法则，即6万元的定金要双倍返还，

即12万元。 4．适用定金罚则需三个条件： ①须有定金的实

际交付。当事人之间虽有交付定金的约定，但并未实际交付



的，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时，不能适用定金罚则，因为

此时尚不能认定定金合同有效成立。 ②主合同须有效。只有

主合同有效时，才会发生定金罚则的适用。 ③须有当事人一

方不履行合同的事实。不履行合同是指当事人根本不履行其

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，没有实施履行合同的行为。 5．根据

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22条的规定，不适用定金罚则的情况，即

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，不适用定金

罚则。 6.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20条的规定很特殊，要记住：因

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

实现，可以适用定金罚则。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

约定的除外。 7．定金与预付款不同，大家一定不要混淆。

这主要体现在： ①定金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定金罚则强制当事

人履行合同即担保合同履行，而预付款的主要作用是为一方

当事人履行合同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即为其创造履行合同的条

件； ②交付定金的协议为从合同，只有在实际交付定金时才

成立，依协议应交付定金的一方未交定金时，其并不违约（

违反主合同），对方当事人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其交付；而

交付预付款的协议一般就是合同内容的一部分，有关交付预

付款的约定依双方的合意成立，依约应交付预付款的当事人

一方不交付时，其行为构成违约； ③定金合同的当事人双方

不履行主合同时，适用定金罚则，即发生丧失或双倍返还定

金的后果，而交付和收受预付款后当事人一方违约时，不发

生丧失或双倍返还的后果，预付款仅可抵作损害赔偿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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